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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函
地址：403424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7
樓
承辦人：楊佑敏
電話：0422218558分機63784
電子信箱：rp0041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18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地籍一字第112001680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87160000A_112001680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有償撥用登記前後所有權人相同，是否繳納登記費疑

義一案，請依內政部來函辧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內政部112年4月13日台內地字第1120261964號函辦理，

並檢送上開號函1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地用科、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地籍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J41120003648

■■■■■■第一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4/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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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蔡佳勲
聯絡電話：02-23565560
傳真：02-23566315
電子信箱：moi1712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12026196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有償撥用登記前後所有權人相同，是否繳納登記費疑

義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2年2月17日屏府地籍字第11205391400號函。

二、按民法第758條第1項及第759條分別規定：「不動產物權，

依法律行為而取得、設定、喪失及變更者，非經登記，不

生效力。」、「因繼承、強制執行、徵收、法院之判決或

其他非因法律行為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，應經

登記，始得處分其物權。」上開規定所稱之登記，係指將

不動產物權之變動事項，依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等規定

辦理而言。爰土地法第76條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，應由

權利人繳納登記費之規定，專指不動產物權變更登記，包

含所有權變更登記及他項權利登記。

三、次按土地法第26條規定：「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

時，應商同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層請行政院核准撥

用。」故公有土地撥用，係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、公共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20099301

■■■■■■16地政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4/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地用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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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或其他公益上之需要，需使用他機關管理之公有土地，

依法定程序，報經核准後，取得其土地使用權之謂。且國

有財產法第4章第2節規定之非公用財產之「撥用」，究其

性質似屬使用權能之讓與，而非所有權之移轉（陳立夫

著，公有土地撥用之效力，台灣本土法學雜誌，65期，第

187頁至第193頁，及法務部81年7月2日法律字第09774號函

參照）。又關於公有土地採無償或有償之劃分，係依行政

院函頒之「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

償劃分原則」辦理，而非以物權是否變動為判斷基礎。

四、綜上，各級政府於囑託辦理公地撥用時，不論有償撥用或

無償撥用，倘其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之權屬於登記前後未發

生變動，則非屬土地法第76條規定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情

形，無需繳納登記費。

五、另本部將適時檢討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「無償撥用」及

「有償撥用」之意義。

正本：屏東縣政府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(市)政府(屏東縣政府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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